
       

 

 

申請調查 

被害人或法定代理人(以下稱申請人)、檢舉人 

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學校申請調查或檢舉 

收件單位：性平會 

 

 

 
 

 

 (一次為限) 

申復結果書面通知 

 

           

 

 

  不受理 

接受 

                申請救濟 
校長、教師：依教師法    職員：依公務員保障法 
工友：依性別工作平等法  學生：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備查 

發
現
重
大
瑕
疵
或
新
事
證
，
得
要
求
重
新
調
查 

完成各項處置 

非上班時間：駐衛警收件
法定通報 
校園安全事件通報 

者 

受理 

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
時得延長二次，每次不得
逾一個月。 
性平會向學校提出調查
報告及處理建議 
 

移送本校權責單位或其他權責機關懲處 
1.學生事務委員會 

2.教師評審委員會 

3.其他權責機關 

 

 

1.懲處權責單位接獲調查報告 2個 
月內完成議處 

2.議處結果通知性平會 
3.性平會將處理結果附調查報告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行為人 

收到調查結果次日起 20日內 

接獲申復結果之次日起 30日內 

接獲申復 30日內 

 

完成各項處置 

申復有理 

申復無理由 

1.懲處建議如涉及改變行為人身分，  懲處權責

單位為懲處決定前，應給予行為人書面陳述意

見之機會(應依防治準則第 29條規定)。 

2.為懲處前，應邀性平會列席。 

  

不服申復結果 

性平會接獲申請書次日 

起 20日完成受理與否 

 

知悉性別事件

申請人、檢舉人收到不受理通

知，或未收到受理通知

申復
收件單位：性平會(一次為限)

申復書次日起  20  日內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不申復

申復(一次為限)
【收件：學校指定單位】

申復無理由

國立空中大學校園性別事件申請調查處理流程

申復有理


